浙江省林学会团体标准
《林下代料灵芝生态栽培技术规程》
编制说明

1、 工作简况：
《林下代料灵芝生态栽培技术规程》是浙江省林学会根据《浙江省林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，经学会秘书处初审和专家组论证审核，决定立项制定的21项团体标准之一。本标准由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牵头，参与单位为浙江省林业技术推广总站、磐安县山之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。
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联合浙江省林业技术推广总站、磐安县山之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《林下代料灵芝生态栽培技术规程》标准起草工作组。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主要负责牵头起草，研究制定了标准起草的工作计划，明确了人员分工、工作步骤及标准完成的时间进度，浙江省林业技术推广总站负责项目的组织和协调工作，磐安县山之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协助完成标准的起草、意见征求及技术汇总等工作。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
本标准兼顾科学性、可操作性的原则，严格按照GB/T 1.1—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在编制过程中，结合现有工作基础，充分考虑国内外该领域的发展水平和方向，遵循科学、客观、合理、适用的原则，根据林下灵芝生长特点，结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等的要求，在充分考虑林菌栽培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情况下，规定了林下代料灵芝栽培的术语和定义、栽培季节安排、栽培原料处理、林地选择、栽培技术、出芝管理、采收、干制、病虫害防治、菌渣还林、档案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要求。本规程中所有要求均符合相应的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和相关法律、法规要求，并借鉴了全国林下食用菌仿野生栽培技术工作的特点和技术要求。目前，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，涉及灵芝代料林下生态种植的标准和规程还是空白。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的分析、综述报告，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的经济效果
林下代料灵芝生态栽培以林地资源为依托，在不影响林木正常生长、不降低生态功能的前提之下，充分利用林下空间，开展配套种植，生产高品质灵芝，满足消费需求，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、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3.1．林地坡度的选择
表1 不同坡度的林下灵芝栽培对比表
	坡度
	操作便利性
	水土流失
	工作效率
	栽培成本
	排名

	10°
	非常便利
	无
	非常高
	低
	1

	15°
	非常便利
	无
	非常高
	低
	2

	20°
	便利
	极少
	正常
	正常
	3

	25°
	便利
	极少
	正常
	正常
	4

	30°
	一般
	少量
	一般
	稍高
	5

	35°
	不便利
	较多
	低
	较高
	6


根据各地的调研，结合项目的栽培实践：当坡度≥25°的林地栽培时，栽培操作不便，水土易流失。坡度≤25°更便于栽培操作，同时，水土也不容易流失，用工成本低，工作效率高。
3.2．林地郁闭度
表2 不同郁闭度的林下灵芝栽培对比试验结果表
	郁闭度
	品质
	产量（kg/亩）
	单价（元/kg）
	产值（元）
	排名

	0.4
	良
	220
	100
	22000
	5

	0.5
	优
	252
	120
	30240
	3

	0.6
	优
	260
	120
	31200
	2

	0.7
	优
	261
	120
	31320
	1

	0.8
	良
	236
	100
	23600
	4


结果表明，灵芝在郁闭度0.5 ̴0.7的林地生长良好，品质优，产量较高。
3.3不同覆土生态栽培试验
对林下灵芝生态栽培实施过程中，不同覆土厚度对灵芝生长有一定的区别。
表3 不同覆土厚度的林下灵芝栽培对比试验结果表
	覆土厚度
（cm）
	现蕾时间
（天）
	采收时间
（天）
	品质
	产量
（kg/亩）
	排名

	1
	15
	32
	良
	237
	4

	2
	8
	25
	优
	261
	1

	3
	10
	27
	优
	258
	2

	4
	13
	28
	良
	249
	3

	5
	18
	35
	良
	221
	5


结果表明，灵芝覆土1-5cm都能够生长良好，但是以覆土厚度2-3cm的灵芝现蕾早，采收早，品质更优，产量更高。
制定《林下代料灵芝生态栽培技术规程》，可以帮助林农有效利用广大的林下空间资源栽培灵芝，提升人工种植灵芝的品质和产量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增加林农收益。
标准发布后，可以通过农业相关网站及新闻媒体进行宣传，开展相关培训班等形式，推广灵芝林下生态栽培技术规程，指导林下灵芝产业化发展，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共同富裕。
四、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关系
本标准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等相关的法规和强制性标准，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，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无冲突。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
近几年内发布实施的浙江、河南、四川、辽宁等省的地方标准，包括有《灵芝孢子粉采收及加工技术规范 GB/T 29344-2012》、《灵芝短段木栽培技术规程 LY/T 2476-2015》、《川产药材灵芝林下栽培技术规程DB51/T 2670-2019》、《灵芝袋料栽培技术规程DB51/T 2483-2018》、《灵芝代料栽培技术规程 DB41/T 1139-2015》、《灵芝代料栽培技术规程 DB21/T 2264-2014》、《林下灵芝栽培技术规程DB21/T 3342-2020》等。另外，浙江省地方标准《出口灵芝检验规程 DB33/T 510-2004》、《龙泉灵芝生产技术规程 DB33/T 910-2013》目前已经废止。在已颁布的标准中，大部分标准的内容均为灵芝的大田栽培或是林下椴木栽培，对于林下代料栽培模式的标准尚未发布。
6、 [bookmark: _GoBack]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标准制订过程中，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。
七、贯彻林业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等内容）
建议可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标准制定或者标准发布推广的培训会议。
7、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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